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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38

证券简称：中直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11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4月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景德镇市昌飞宾馆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5,225,7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74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余枫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

人员有董事余枫、吕杰、王玉杰、鲍卉芳、吴坚，监事洪波、郭念、张银生。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总会计师堵娟、董事会秘书顾韶辉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860,094 99.9097 0 0.0000 365,611 0.0903

2、议案名称：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860,094 99.9097 0 0.0000 365,611 0.0903

3、议案名称：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860,094 99.9097 0 0.0000 365,611 0.0903

4、议案名称：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159,921 99.7369 700,173 0.1727 365,611 0.0904

5、议案名称：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860,094 99.9097 0 0.0000 365,611 0.0903

6、议案名称：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495,487 99.9761 9,900 0.0239 0 0.0000

7、议案名称：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860,094 99.9097 0 0.0000 365,611 0.0903

8、议案名称：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860,094 99.9097 0 0.0000 365,611 0.0903

9、议案名称：2016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860,094 99.9097 0 0.0000 365,611 0.0903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093,702 99.9674 132,003 0.0326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860,094 99.9097 0 0.0000 365,611 0.090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2.01

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

议案：唐军

395,830,071 97.6813 是

12.02

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

议案：堵娟

388,052,703 95.7621 是

12.03

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

议案：张宪

388,052,703 95.7621 是

2、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3.01

关于调整监事会成员的议

案：胡晓峰

393,230,215 97.0398 是

13.02

关于调整监事会成员的议

案：许培辉

388,045,303 95.760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16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41,139,776 99.1191 0 0.0000 365,611 0.8809

2

2016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41,139,776 99.1191 0 0.0000 365,611 0.8809

3

2016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41,139,776 99.1191 0 0.0000 365,611 0.8809

4

2016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40,439,603 97.4321 700,173 1.6869 365,611 0.8810

5

2016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41,139,776 99.1191 0 0.0000 365,611 0.8809

6

关于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41,495,487 99.9761 9,900 0.0239 0 0.0000

7

2016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

41,139,776 99.1191 0 0.0000 365,611 0.8809

8

2016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

41,139,776 99.1191 0 0.0000 365,611 0.8809

9

2016年度独立董

事履职报告

41,139,776 99.1191 0 0.0000 365,611 0.8809

10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41,373,384 99.6819 132,003 0.3181 0 0.0000

11

关于公司聘请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41,139,776 99.1191 0 0.0000 365,611 0.8809

12.01

关于调整董事会

成员的议案：唐军

32,732,553 78.8633

12.02

关于调整董事会

成员的议案：堵娟

24,955,185 60.1251

12.03

关于调整董事会

成员的议案：张宪

24,955,185 60.1251

13.01

关于调整监事会

成员的议案：胡晓

峰

30,132,697 72.5994

13.02

关于调整监事会

成员的议案：许培

辉

24,947,785 60.107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10为特别决议议案。

2、议案6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66,270,802股、中

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110,726,172股、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48,

070,786股、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科工"）持有本公司38,029,758股。 中国

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及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文梁娟、刘兴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013

证券简称：中航机电 公告编号：

2017-031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4月26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4月25日至2017年4月2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上午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5日下午

15:00至2017年4月2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三元桥曙光西里甲5号院公司七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坚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6人，代表股份974,412,1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75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798,008,4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75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176,403,6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998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176,403,6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99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176,403,6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9989％。

9、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74,399,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6,9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

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74,399,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6,9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

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974,399,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6,9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

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74,399,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6,9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

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4,399,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6,9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

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财务预算（草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4,399,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6,9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

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综合授信额度核定及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4,399,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6,9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

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8、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9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

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关联股东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履行了回避义务，未参与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4,399,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6,9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

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审计机构年审工作评价及续聘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4,399,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6,9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

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4,399,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6,9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

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74,399,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6,9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

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参与认购中航黑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9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

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关联股东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履行了回避义务，未参与表决。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航黑豹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9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

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关联股东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履行了回避义务，未参与表决。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认购中航黑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95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390,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6,

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关联股东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履行了回避义务，未参与表决。

三、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3月14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中小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发布的公告。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的颜羽律师、贺伟平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五、 备查文件

1、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560

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号：

2017-019

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4月14日，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以书面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7年4月25日在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此次

会议。会议应到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3名)，实到9人，会议由董事长陈融洁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17年第一季度报吿》，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相关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截至2016年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70,12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

现金红利7,012,000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共计转增

35,060,000股。

现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等文件，公司董事会审慎研究，决定将利润分配进行

变更，变更后的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如下：以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70,12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元人民币 （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红利7,

713,200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共计转增35,060,000

股。

变更后的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原方案将不再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变更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560

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号：

2017-020

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4月14日，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以书面形式向各位监事发出召开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7年4月25日在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此次

会议。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宝萍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此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通过认真审议，发表了审核意见：

（1）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相关规定；

（2）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4）《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

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公司监事会审慎研究，同意将将利润分配进行变更，变更后的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预案如下：以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70,12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1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7,713,200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共计转增35,060,000股。

变更后的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2016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特此公告。

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560

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号：

2017-021

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13日在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简称“原方案” ），公司拟以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

本70,12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现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等文件，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变更，将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人民币（含税）变更为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元人民币（含

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比例保持不变（每10股转增5股）。 具体内容如下：

一、 原方案

以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70,12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

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7,012,000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5股，共计转增35,060,000股。

二、 变更后的方案

以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70,12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元

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7,713,200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5股，共计转增35,060,000股。

三、 方案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同意变更后的利润分配预案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原方案将不再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变更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2016

年度业绩实际情况相符，符合《公司章程》及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变更后的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此方案提交到公司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

态度，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变更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等文件，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变更，将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人民币（含税）变更为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元人民币（含

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比例保持不变（每10股转增5股）。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变更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2016年度业绩实际情况相符，符合《公司

章程》及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变更后的利润分

配方案，并同意将此方案提交到公司股东大会。

独立董事签字：

杨为民 陈涛 陈金山

2017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765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

2017-020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4月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小关东里14号A座8层公司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5,773,2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计6人、代表股份325,773,27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1.87%（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325,665,2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8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4人，董事余霄、张育松、梅瑜、独立董事邱洪生、独立董事金锦萍、独立

董事李平因事无法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崔龙、白传军因事无法参加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孙继兵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772,275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772,275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772,275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772,275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经营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772,275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6、议案名称：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772,275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7、议案名称：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772,275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075 99.0747 1,000 0.925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在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并择机发行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772,275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772,275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293,908,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31,757,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07,075 99.0747 1,000 0.9253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07,075 99.0747 1,000 0.9253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7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1,864,275 99.9968 1,000 0.0032 0 0.0000

8

关于2016年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2017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

107,075 99.0747 1,000 0.9253 0 0.0000

9

关于在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注册并择机发行

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

的议案

31,864,275 99.9968 1,000 0.0032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关于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涉及关联交

易，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有：贵州金江航空液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前述3个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25,665,200，表决时已回避

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国宝、吕丹丹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规

范文件的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7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

金业务管理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

管理指引》实施的风险提示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分级基金具体如下：

基金名称

基础份额@

代码

基础份额@

场内简称

A类份

额代码

A类份额@

场内简称

B类份额

@代码

B类份额

@场内简

称

上市交易所

长盛中证全指证券

公司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502053 券商分级 502054 券商A 502055 券商B

上海证券@

交易所

长盛上证50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502040 上50分级 502041 上50A 502042 上50B

上海证券@

交易所

长盛中证金融地产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160814 金融地产 150281 金融地A 150282 金融地B

深圳证券@

交易所

长盛中证申万一带

一路主题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502013 一带一路 502014 一带一A 502015 一带一B

上海证券@

交易所

长盛同辉深证100等

权重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160809 长盛同辉 150108 同辉100A 150109 同辉100B

深圳证券@

交易所

长盛同瑞中证200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160808 长盛同瑞 150064 同瑞A 150065 同瑞B

深圳证券@

交易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级基金业务管理指引》（以

下简称“《指引》” ）将于2017年5月1日起施行，相关的风险提示如下：

一、2017年5月1日起仍未在券商营业部开通分级基金相应权限的投资者，将不能买入分级基金子份

额或分拆基础份额。

二、根据《指引》规定，个人和一般机构投资者应当符合“申请开通权限前二十个交易日其名下日均

证券类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三十万元” 等条件并在券商营业部现场以书面方式签署《分级基金投资风险

揭示书》，才能申请开通分级基金相关权限。投资者可向相关券商了解权限开通的具体要求和情况，提前

做好相应的投资准备。

三、《指引》实施初期，分级基金子份额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加大的情形，投资者可根据自身情

况，提前做好相应的投资安排。

四、分级基金是带有杠杆特性的金融产品，运作机制复杂，投资风险较高。 投资者应当遵循买者自负

的原则，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定是否参与分级基金交易及相关业务。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在投资分级基金前应当认真阅读《指引》、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

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7日

股票简称：京山轻机 股票代码：

000821

公告编号：

2017-50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证

券简称“京山轻机” ，证券代码000821）自2016年12月5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2016年12月6日和2016年

12月10日分别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6-71号）和《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2016-73

号）。 后经有关各方协商和论证，公司明确该事项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年12月19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并于2016年12月19日、2016年12月26日分别

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2016-74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6-76

号）。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涉及的工作量较大，重组方案尚需进一步沟通、协商及论证，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1月3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2017年1月3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

请继续停牌公告》（2017-01号）。 公司于2017年1月9日、2017年1月16日、2017年1月23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7-02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7-03

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7-04号）。

2017年2月3日，公司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

案》，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2017-07号）。 2017年2月10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7-08号）。

2017年2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

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并于2017年2月14日披露了 《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

告》（2017-09号）、《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2017-10号）、

《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17-11号）。 2017年2月17日、2017年2月24日，公司

分别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7-12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2017-16号）。

2017年3月1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审议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议案》，并于2017年3月2日披露了《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7-20号）、《关

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2017-21号）。 2017年3月9日、2017年3月16日、2017年3月

23日、2017年3月30日、2017年4月6日、2017年4月13日、2017年4月20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7-25号、2017-26号、2017-27号、2017-36号、2017-39号、2017-40号、

2017-44号）。

二、停牌期间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重组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积极组织各方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推动各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工作；与相关各方就本次交易方案进行

沟通、论证及完善等。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将密切关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三、风险提示

鉴于本次筹划的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7日


